对建设经营性公墓的审核流程图









由建设单位向市民政局提出申请





接受申请，受理审查相关材料:


1、申报资料：（1）建立经营性公墓的申请报告和可行性报告；（2）市级民政部门的审核意见；（3）市级以上政府的批复以及同级发改、国土、建设、规划、环保等部门的审查意见；（4）墓园征地工程图；（5）建立合作经营性公墓各方签订的合同公司《章程》和《合同》；（6）其他有关资料。2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



2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补全资料





不属本局受理范围的,告知申请单位,并退回资料.,不予受理.





要求申请单位限期修改补报资料





1、发受理通知


2、主办人审查资料，提出审查意见.





分管局长审查（复审），实地考察，提出审查意见.





局党委会研究





分管市长进行审签





市领导签批





5、发不予许可通知书；


6、告知理由；


7、退回资料





报省民政厅批准





告知是否准予许可








